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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5-0711 

一、 二次減資應注意有無重複申報投資損失，以免受罰。 

二、 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才能認列。 

三、 為關係人背書保證，企業應列報手續費收入。 

四、 員工配股緩課五年 限額 500萬。 

五、 問答／捐贈私校家長會 可納列舉扣除額。 

六、 提醒營利事業注意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 

七、 發票金額開立錯誤無法收回作廢重開，應儘速向國稅局核備。 

八、 網路申報綜合所得稅，若有短漏報屬稽徵機關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

免予處罰。 

九、 機關團體適用盈虧互抵僅限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 

十、 營利事業如發生災害損失應依規定報備以免影響權益。 

十一、 營利事業註銷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帳戶，領回之賸餘款應列報其他

收入。 

十二、 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並取得外匯收入得列支特別交際應酬費。 

十三、 營利事業逾期辦理結算申報，應按核定之應納稅額另徵 10﹪滯報金。 

十四、 營利事業銷售輪胎，並含安裝及定位者，其稅務行業標準代號應適用「其

他汽車維修（9511-99）」。 

十五、 營業事業長期派駐支援人員至關係企業提供服務，應收取相對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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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次減資應注意有無重複申報投資損失，以免受罰 

營利事業因轉投資之事業減資彌補虧損而造成投資損失，在辦理稅務申報時，除應注

意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為限外，針對二次以上的減資，尚須注意實際投資成本有無扣

除前次減資已列報之投資損失，以避免計算錯誤而遭受補稅處罰。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最近查核甲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列報其投資乙公司

因減資彌補虧損之投資損失 1,500萬元時，發現甲公司 97年間投資乙公司之原始投資

成本為 3,000萬元，乙公司因經營不善，虧損累累，曾於 100年間辦理減資 30％以彌

補虧損，甲公司已於 100年度列報投資損失 900萬元（3,000萬×30％），並經國稅局

依申報核定在案，故減資後甲公司投資乙公司之成本應為 2,100萬元，惟乙公司經營

仍未見起色，於 102年間再次辦理減資 50％彌補虧損，甲公司可列報的投資損失應為

1,050萬元（2,100萬×50％），甲公司卻仍以原始投資成本 3千萬元計算列報投資損

失 1,500萬元（3,000萬×50％），以致重複列報投資損失 450萬元，而遭國稅局補稅

處罰。 

該局進一步表示，如果是被投資事業虧損而減資者，投資損失應以實際投資成本乘上

減資比例計算,若有二次以上的減資,因原始投資成本已有部分在前次減資時已列報過

損失,故應以前次減資後的成本計算投資損失。營利事業申報二次以上減資的投資損失

時，常會疏忽原始投資成本應扣除已列報過損失，以致發生重複列報情事。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如所投資事業發生虧損時,應注意是否有多次減資情形,以免因不

符合規定而遭剔除補稅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張審核員 06-2298016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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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才能認列 

台南某公司會計許小姐來電詢問，該公司轉投資的公司帳上發生虧損，是否可就

該虧損金額列報投資損失？  

南區國稅局表示，依照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99條的規定 

，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為限，換句話說，必須是被投資公司確為彌補虧損而辦理

減資，或者被投資公司有合併、破產或清算，導致原出資額發生折減時，才能認

列投資損失，反之，如果只是被投資公司發生虧損，但並未辦理減資或清算，亦

即原出資額實際並未發生折減，不得認定投資損失。 

該局提出說明，日前查核甲公司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時，發現

甲公司 103年度申報非營業損失金額，較 102年度大幅增加，初步查核結果，主

要是因為甲公司 103年度申報其轉投資乙公司所發生的投資損失 500餘萬元，經

國稅局進一步查得甲公司所申報投資損失，只是乙公司 103年度所發生虧損數，

乙公司並未辦理減資及清算，因此甲公司原投資乙公司之出資額在 103年度並未

減損，也就是說該筆投資損失尚未實現，無法獲得國稅局核准認定，所以甲公司

需補繳稅款 80餘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如投資事業發生減資或清算時，務必要注意相關規定及取

具合於稅法規定之證明文件，始能申報投資損失，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綜合規劃科蔡審核 06-2223111-8055 

更新日期： 10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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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關係人背書保證，企業應列報手續費收入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最近查得甲公司為大陸子公司提供銀行借款背書保證金額六

億餘元，該公司雖於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揭露資金使用資訊，卻未依移轉訂價

查核準則規定認列手續費收入，該局遂依實際動用之加權平均金額，參考金融機構承

作保證業務手續費率調增手續費收入五百萬餘元。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第 5條規定，資金之

使用包括資金借貸、 預付款、暫付款、 擔保、 延期收款或其他安排等，其中所稱「擔

保」包含為關係人提供背書保證，也就是以背書方式保證被背書人不履行債務時，由

保證人代負履行債務責任，即保證人應承擔被背書人無法償還債務的信用風險。 

國稅局特別提醒各營利事業，為關係人提供背書保證，應參考金融機構承作保證業務

手續費率或其他可比較資料，按營業常規申報手續費收入，以免遭調整補稅。營利事

業如對上述問題仍有疑義時，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查詢，該局將竭誠為

您服務。 

（提供單位：審查一科王淑芬，電話：04-23051111轉 7136） 

更新日期： 105/07/09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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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員工配股緩課五年 限額 500 萬 

2016-07-11 06:19 經濟日報 記者蘇秀慧／台北報導 

 
產業創新條例允許員工獎酬股票全年合計 500 萬元內，得全數延緩繳稅。 本

報系資料庫 

產業創新條例允許員工獎酬股票全年合計 500 萬元內，得全數延緩繳稅。至

於計算所得時，將採時價認定，上市櫃股票是以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

標的股票的收盤價計算。 

財政部預告的「個人或公司適用產業創新條例延緩繳稅及緩課所得稅辦法」

草案，規範員工獎酬股票全年 500 萬元得延緩繳稅的計算、時價認定、取得

股票及股票可處分日的時點，近日將發布施行，並追溯自今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有關時價認定，草案規定初次上市或上櫃股票，按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

日標的股票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計算。 

興櫃股票按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票的加權平均成交價格，該日

沒有交易價格者，按該日後第一個有交易價格日的加權平均成交價。 

未上市櫃或非興櫃股票，按取得股票日或股票可處分日標的股票前一年內，

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的財務報告每股淨值，若無則按該日公司資產淨

值核算的每股淨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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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規定取得股票年度的認定，發給員工酬勞的股票、員工現金增資認股、

買回庫藏股發放員工及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為股票發行公司交付股票日。 

股票交付採帳簿劃撥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指定的帳簿劃撥交付日。非採

帳簿劃撥者，為公司或其代理機構規定可領取股票的首日，但交付股票前先

行交付新股權利證書或股款繳納憑證者，為證書或憑證的帳簿劃撥日。 

員工認股權憑證為員工執行權利日，並以發行公司或其代理機構依規定交付

股票日認定。但先行交付認股權股款繳納憑證者，為交付該憑證之日。 

取得股票可處分日當年度的認定，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為既得條件達成日。其

他股票為限制轉讓期間屆滿次日。 

草案規定員工獎酬股票全數延緩至認股年度次年起的第五年課徵所得稅。訂

有限制轉讓期間者，則按延緩繳稅期間扣除限制轉讓期間後的剩餘延緩繳稅

期間屆滿時，課徵所得稅。 

 
圖／經濟日報提供 

 

 【2016/07/1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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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答／捐贈私校家長會 可納列舉扣除額 

2016-07-11 06:19 經濟日報 稅務問答暨快訊 

嘉義市陳小姐詢問：個人捐贈給私立學校家長會之收據是否可以申報綜所稅

列舉扣除額？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各級公私立學校家長會，依據政府訂定之「各

級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設置，核屬所得稅法第 11 條第 4 項規定所稱之

團體，個人對學校家長會之捐贈，准作綜合所得總額之列舉扣除額。個人對

私立學校家長會之捐贈，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之 1 規定，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之

捐贈，其列報扣除之總額最高不得超過綜合所得稅總額之 20%，但對政府之捐

贈，不受金額之限制。 

 【2016/07/11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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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醒營利事業注意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未分配盈餘計算規定 

本局表示，自 102會計年度起，營利事業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第 2項授權訂定「證券

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或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有關編製財務報告相關法令規

定，採用經該會認可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以下簡

稱 IFRSs）編製財務報告者，其依所得稅法第 66條之 9第 2項規定計算加徵 10%營利

事業所得稅之未分配盈餘，應以當年度依該等法令規定處理之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

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為基礎計算之。  

     本局說明，營利事業依 IFRSs規定編製之綜合損益表包括「本期稅後淨利」及「其

他綜合損益」兩部分；「其他綜合損益」中屬資產負債表股東權益之其他權益項目，

非屬當年度可分配盈餘，應於轉入「本期稅後淨利」時（如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未實現

評價損益係於處分該資產時）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至直接列入資產負債表「保留

盈餘」之項目（如確定福利之精算損益），與「本期稅後淨利」同屬當年度可分配盈

餘，故未分配盈餘計算基礎為本期稅後淨利及由其他綜合損益項目轉入當年度未分配

盈餘兩者之加總。 

     本局特別提醒，財政部就採用 IFRSs營利事業其未分配盈餘之計算基礎已發布解

釋令予以明文規定，營利事業應特別注意，以免因疏忽致發生短漏報未分配盈餘受罰

之情事。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薛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76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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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發票金額開立錯誤無法收回作廢重開，應儘速向國稅局核備 

（北斗訊）中區國稅局北斗稽徵所表示，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錯誤，於

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國稅局更正及

報備實際交易資料，依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6條第 3款規定，可免予處罰，

惟 1年內如有相同違章事實 3次以上，仍應受罰。該所提醒營業人，開立發票時應小

心謹慎，如因開立發票錯誤，消費者已帶走無法作廢重開，記得向國稅局更正報備。 

如有任何國稅相關疑問，歡迎民眾多加利用免費服務電話：0800-000321洽詢，本所將

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北斗稽徵所銷售稅股 姓名：鄭雅惠 電話：04-8871204轉 305）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5-0711 

10 

 

 

八、網路申報綜合所得稅，若有短漏報屬稽徵機關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

料，免予處罰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採用網路申報方式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若

有短漏報屬稽徵機關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免予處罰。 

該局說明，納稅義務人依所得稅法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報或

短報情事，應處以所漏稅額 2倍以下之罰鍰，惟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規定，納

稅義務人依規定向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查詢課稅年度所得及扣除額資料，

並憑以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結算申報，其經調查核定短漏報之課稅所得，屬財政部

財政資訊中心或稽徵機關依規定應提供而未能提供之所得資料，免予處罰。 

該局最近查核一案件，納稅義務人甲君 103年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短漏報取自 A公司

之營利所得 1,000餘萬元，致短漏報所得稅額 100餘萬元，遭該局核定補徵應納稅額。

又因甲君採用人工申報方式辦理該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該漏報所得並無稅務違

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免予處罰之適用，另處以 30餘萬元罰鍰。 

該局呼籲，網路申報方便、省時好處多，請民眾善加利用，另提醒納稅義務人綜合所

得稅係採自行報繳制，納稅義務人依法負有據實申報所得並繳納所得稅之義務，申報

時應仔細查對申報資料有無短漏報所得，以免補稅受罰。   

（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550）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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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機關團體適用盈虧互抵僅限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 

本局表示，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如符合行政院發布之「教育文化公益

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以下簡稱免稅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及附

屬作業組織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外，免納所得稅。 

     本局表示，依前揭免稅標準第 3條第 1項規定，符合免稅標準第 2條規定之機關

團體，其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除銷售貨物或勞務以外之收入不足支應與其創設目

的有關活動之支出時，得將該不足支應部分扣除外，應依法課徵所得稅；其銷售貨物

或勞務之虧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如期申報者，可比照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自以

後 10年度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所得中扣除。 

      本局進一步說明，機關團體適用盈虧互抵僅限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並不

包括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創設目的之虧損），本局於查核○○協會 102年度結

算申報案件，發現該法人申報前 10年核定銷售貨物或勞務虧損本年度扣除額，誤以銷

售貨物或勞務及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以前年度累積虧損數合併計算，自當年度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所得扣除。經本局核定剔除其屬前 10年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累積虧損數，

致當年度補徵稅額 100餘萬元。 

      本局特別提醒機關團體，適用盈虧互抵僅限於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不應將

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虧損合併計算，以免不符規定遭國稅局補徵稅款。機關團體如仍

有不明瞭之處，可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撥打

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徐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79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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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營利事業如發生災害損失應依規定報備以免影響權益 

臺南市張先生詢問，近日西南氣流旺盛，南部地區連續降雨，因工廠屋頂漏水致所存

放商品毀損，應如何辦理？ 

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應於災害發生後次日起 30日內，檢具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管

轄國稅局派員勘查，經核備後，得於辦理該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列報災

害損失，另國稅局特別提醒受有保險賠償部分，不得列為費用或損失，且應注意申請

報備期限，以免影響自身權益。有關災害損失申請書可至南區國稅局(首頁/服務園地/

申辦書表/本局書表下載/營利事業所得稅)下載。 

新聞稿聯絡人：臺南分局陳課長 

聯絡電話：06-2118720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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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營利事業註銷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帳戶，領回之賸餘款應列報其他

收入 

本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3條規定，已依規定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提列職工退休金

準備或提撥職工退休基金者，以後職工退休或資遣，依規定發給退休金或資遣費時，

應先由勞工退休準備金、職工退休金準備或職工退休基金項下支付或沖轉；不足支付

或沖轉時，始得以當年度費用列支；另營利事業因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依所得

稅法第 75條規定計算清算所得時，勞工退休準備金或職工退休金準備或職工退休基金

之累積餘額，應轉作當年度收益處理。 

    本局舉例說明，在查核 103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發現某公司與其

員工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1條第 3項規定結清年資後，已無適用舊制退休金員工，

乃向當地縣（市）政府申請註銷其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帳戶，並請領結清剩餘

款 300餘萬元，惟其並未將該筆剩餘款列報收入，經本局依所得稅法第 110條第 1項

規定補稅裁罰。 

    本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若因解散或無適用勞工退休準備金舊制工作年資之員工

等原因，辦理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註銷，如有剩餘款，係屬該營利事業所有，其所領

回之剩餘款應列報其他收入，以免遭補稅處罰。 

    納稅義務人如仍有不明瞭之處，歡迎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本

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陳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67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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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並取得外匯收入得列支特別交際應酬費 

本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37條規定，營利事業因業務需要所支付的交際費，經取得確

實單據者，得在稅法規定的限額範圍內列報交際費；另為鼓勵拓展外銷，對經營外銷

業務之企業，可額外再列支外銷特別交際應酬費。  

     本局進一步說明，營利事業經營外銷業務取得外匯收入者，除得依規定按進、銷

貨金額比率計算之限額範圍內，列支交際費外，尚可在不超過當年度外銷結匯收入總

額 2﹪範圍內，列支特別交際應酬費。 

     本局舉例說明，轄內某甲公司 10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其交際費

限額含外銷特別交際應酬費，惟該公司係從事出口貿易業務，為避免國際間匯率波動

造成損失，與買方約定以新臺幣報價及收款，實際並未取得外匯收入，經本局查得重

新計算並將超限部分剔除，補稅加計超限利息。 

     本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採三角貿易型態從事外銷業務，進銷貨均在中華民國境

外，未在我國境內辦理報關手續，仍屬稅法規定之「外銷業務」範疇，如確已取得外

匯收入者，可依規定列支外銷特別交際應酬費。 

     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請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

查詢相關法令，或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

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江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20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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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營利事業逾期辦理結算申報，應按核定之應納稅額另徵 10﹪滯報金 

本局表示，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即將到期，還未申報之營利事業務必

於 105年 5月 31日前依限辦理申報，以免被核定應納稅額外，另加徵 10﹪滯報金。 

     本局表示，依所得稅法第 79條及第 108條規定，營利事業違反同法第 71條規定，

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而已依同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補辦結算申報，經稽徵機關據以

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應按核定應納稅額另徵 10%滯報金。依此，營利事業

逾每年 5月 31日法定申報期限而自行補報或已於接獲稽徵機關所填具滯報通知書 15

日內補報，一律視為所得稅法第 108條所定之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者，均應按核定應

納稅額另徵 10%滯報金，該滯報金係屬違反所得稅法第 71條所定申報作為義務所處之

行為罰，是營利事業雖已補報，仍應另加徵 10﹪滯報金。但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所

得稅法第 108條明定加徵滯報金上限不得超過 3萬元。 

     本局並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應注意申報期限，因適用前 10年虧損扣除及採擴大書

面審核申報案件，均以如期申報為前提，避免因逾期申報而遭滯報金處罰，及喪失原

可適用盈虧互抵及書面審核之權益。如果有任何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內容方面的問

題，可至本局網站(網址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或撥打免費服務電

話 0800-000321洽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羅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75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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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營利事業銷售輪胎，並含安裝及定位者，其稅務行業標準代號應適用「其

他汽車維修（9511-99）」 

岡山陳先生電話詢問：欲經營小客車之輪胎更換業務，申請適用之稅務行業標準代號

應為「4843-15汽車輪胎零售」、「9511-99其他汽車維修」或有其他更適合之行業標

準代號？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所謂「汽車輪胎批發(或零售)」係指製造商（或代理商）直

接銷售輪胎與下游之維修保養廠，並未提供人工安裝及車輪定位；倘若除銷售輪胎外，

尚須提供人工及機器完成汽車輪胎之裝修或更換，方能交車並收取報酬者，則應歸屬

「汽車維修業」。 

該局進一步說明，一般消費者至輪胎行更換輪胎均由商家拆卸舊輪胎後將新輪胎定位

再行安裝，故經營小客車之輪胎更換業務正確之行業標準代號應為「9511-99其他汽車

維修」，又因「4843-15汽車輪胎零售」與「9511-99其他汽車維修」適用財政部頒定

同業利潤標準差異頗大，請營業人於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應多加注意，依實際經營

狀況適用正確之行業標準代號。【#239】 

新聞稿提供單位：岡山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李路加 

聯絡電話：（07）6260123分機 5416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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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營業事業長期派駐支援人員至關係企業提供服務，應收取相對服務收入 

本局表示，營利事業如長期派駐員工至海外關係企業從事支援服務，應本於企業獨立

個體原則及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向關係企業收取相對之服務收入，方可列為費

用。 

     本局表示，某公司 102年度長期派駐 30餘名員工至海外子公司提供服務，並列

報該等員工之薪資、保險費、伙食費及旅費等支出，經查除派駐美國及中國大陸之人

員已向子公司收取管理服務收入外，另有 10名員工因未能提示派駐子公司所提供之勞

務與營業有關之證明文件，且未收取服務收入，經本局剔除 600餘萬元之人事費用。 

     本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經營本業及附屬業務以外之損失，不得列為費用或損

失，為所得稅法第 38條所明定，海外關係企業之營運支出應由該關係企業負擔，若無

法證明臺灣母公司為海外關係企業提供服務係與其業務有關，或已收取相關服務收

入，則臺灣母公司長期派駐海外關係企業員工所列報之相關薪資費用等支出不得認

列。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可至本局網站(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

關法令，或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查詢，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華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轉 1350 

更新日期： 105/07/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http://www.ntbna.gov.tw)

